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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招股章程所載資料的概要。由於下文只屬概要，可能並

未載有對　閣下重要的所有資料。　閣下決定投資於發售股份前，務請閱畢整份招股章程。

任何投資均附帶風險。投資於發售股份的特有風險載於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

節。　閣下決定投資於發售股份前，務必細閱該節。

業務概覽

本集團為大北京地區的主要日用消費品分銷商之一，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營業額超過人民幣41億元。本集團以知名品牌「京客隆」及「朝批」經營其分銷業務。

根據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的資料，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於中國百家快速消費品連鎖零售企業

排行第21名及在中國百強連鎖企業中位列第34名。

本集團的分銷網絡橫跨零售及批發分銷渠道，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零

售分銷網絡共有169家零售門市，其中68家為直營，101家則根據特許加盟安排經營。本集團

的直營零售門巿包括四家大賣場、29家綜合超市及35家便利店，而本集團的特許加盟零售門

巿包括五家綜合超市及96家便利店。本集團亦藉朝批商貿及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以知名「朝

批」品牌經營批發分銷業務，以批發方式向零售門市、其他零售商及貿易公司等客戶供應日

用消費品。憑藉此等零售及批發分銷模式，本集團定位為一家能滿足不同客戶（由零售商以

至最終顧客）需要的分銷商。

本集團自開業以來一直主要於大北京地區經營，於朝陽區的網絡尤其強大，而該區乃

北京最富裕的地區之一。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於二零零八年舉辦，而其中的主要項目場館

多位於朝陽區，董事相信旅遊業蓬勃發展，以及多個相關基建及住宅項目建築工程，將進一

步刺激大北京地區（尤其是朝陽區）的經濟及人口增長，並加速都巿化發展，為立足於朝陽區

的零售連鎖店營辦商（例如本集團）帶來增長機遇。

零售分銷渠道

本集團的零售分銷渠道包括大賣場、綜合超市及便利店，地域上以大北京地區為重點。

受惠於本集團「京客隆」品牌的知名度，本集團已擴展其業務模式至管理及經營綜合超市及便

利店特許加盟店。透過零售分銷渠道銷售的日用消費品包括生鮮食品、乾貨、飲料、加工食

品及日用必需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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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門市普遍均設於交通便利及較顯眼的地點，例如居住小區附近、鄰近公共交通系

統及主要道路，此舉可提高公眾人士對本集團零售門市的知名度，讓本集團奠定明確的企業

形象。

另外，大部分零售門市位於北京市朝陽區，而朝陽區交通四通八達，由北京市四條主

要高速公路連接，計為京張高速公路、京石高速公路、京津唐高速公路及京沈高速公路。董

事相信朝陽區位處有策略價值的位置兼交通便利，讓本集團能面向龐大的消費者群。

不論是直營或根據特許加盟安排經營的零售門市均以「京客隆」的服務標誌營運。此等

零售門市通常採用統一及鮮明的設計、佈置及顏色組合，而該等零售門巿的員工亦穿著標準

制服。董事相信使用統一的佈置、顏色組合及設計，可令本集團在連鎖店營辦商中脫穎而出，

並有助提高「京客隆」品牌的公眾認知度。

本集團的零售分銷網絡由兩個專門設計的配送中心支援，即生鮮食品配送中心和乾貨

配送中心。兩個配送中心均位於北京市朝陽區，藉著本集團的信息管理系統而連結至各直營

零售門市，並且因應本集團的物流需要，為大北京地區的零售門市提供訂單綜合處理，以及

日用消費品庫存及付運協調。

兩個配送中心均連接本集團的內聯網訂貨系統，各直營零售門市因而均可透過內聯網

以電子途徑向配送中心發出訂單。此功能使本集團在交付貨物方面能達到最高靈活性，能夠

在接獲通知後二十四小時內在無固定時間表的情況下出貨。本集團因而能夠有效地應付零售

門市的各種需求情況，將對日用消費品貨流的干擾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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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述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的零售門市地點：－

大賣場 綜合超市 便利店 合共
門店數目 淨營運面積 門店數目 淨營運面積 門店數目 淨營運面積 門店數目 淨營運面積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由本集團直營
朝陽區 2 19,450 23 56,774 35 8,065 60 84,289

– – – – 1(1) 400 1 400
密雲縣 – – 1 4,580 – – 1 4,580
廊坊市 1 9,381 1 2,620 – – 2 12,001
昌平區 1 9,807 – – – – 1 9,807
順義區 – – 1 1,390 – – 1 1,390
通州區 – – 8(1) 12,590 1(1) 124 9 12,714
東城區 – – 1 1,800 – – 1 1,800
西城區 – – 1 2,400 – – 1 2,400
海淀區 – – 1 2,845 – – 1 2,845

小計 4 38,638 37 84,999 37 8,589 78 132,226

由特許加盟營辦商經營
朝陽區 – – 3 2,580 75 14,506 78 17,086
房山區 – – 1 1,350 – – 1 1,350
昌平區 – – – – 2 436 2 436
海淀區 – – – – 2 568 2 568
豐台區 – – – – 7 1,512 7 1,512
通州區 – – – – 2 500 2 500
順義區 – – – – 3 754 3 754
大興區 – – – – 3 695 3 695
宣武區 – – – – 2 109 2 109
延慶縣 – – 1 1,900 – – 1 1,900

小計 – – 5 5,830 96 19,080 101 24,910

總計 4 38,638 42 90,829 133 27,669 179 157,136

(1) 租賃協議已簽訂，有關門市已於或將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開業。

批發分銷渠道

本集團的批發分銷網絡乃藉朝批商貿及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以「朝批」品牌經營並由

分銷中心支援。分銷中心向零售門市及主要包括零售商及貿易公司等在內的其他客戶提供日

用消費品的批發供應。

本集團經營兩個分銷中心，一個設於北京市朝陽區，另一個則設於天津市。透過分銷

中心分銷的日用消費品包括加工食品、飲料、酒類產品、副食品及非糧食貨品等。分銷中心

並不分銷生鮮或急凍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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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銷中心使用獨立信息管理系統管理存貨及付運，使本集團能夠提供最新的產品資

料予其批發客戶。

董事相信，本集團的批發分銷實力以其本地資源為根基（例如其銷售隊伍和本地付運能

力），外加可完成每日配送的存貨管理，以及確立已久的批發貿易客戶網絡。

配送中心與分銷中心間相輔相成的業務

所有配送中心及分銷中心均可互相支援，並能在訂單完成及本集團零售及批發分銷網

絡的補貨方面互相支援及補足。舉例而言，分銷中心可使用其部分產能協助乾貨配送中心，

尤其正值旺季的時候。董事相信本集團配送中心及分銷中心之間的互相支持可提高分銷效率。

競爭實力

董事相信，本集團的競爭實力令本集團在大北京地區成為日用消費品分銷業翹楚之一，

並令本集團穩佔有利位置，抓緊中國分銷業務的未來增長契機。本集團的競爭實力包括：

‧ 深入民心的品牌

‧ 經營地區－大北京地區（尤其是朝陽區）

‧ 整合零售及批發分銷網絡

‧ 中央配送中心及分銷中心

‧ 高效率信息管理系統

‧ 多層零售分銷網絡

‧ 資深和穩定的管理層

業務目標及策略

本集團的業務宗旨乃鞏固本身於大北京地區的地位，並擴展至華北及華東其他地區。

本集團旨在藉著發揮並提升其競爭實力，銳意在中國成為零售及批發分銷網絡營辦商的領先

者之一。為達成此業務目標，本集團已制定下列業務策略：

‧ 擴展分銷網絡

‧ 提升營運效率

‧ 繼續建立品牌



概　要

- 5 -

風險因素

本集團的業務涉及若干風險，大致上可分為(a)與本集團有關的風險；(b)與中國分銷業

務有關的風險；(c)與中國有關的風險；及(d)與H股有關的風險。此等風險的詳情載於本招股

章程「風險因素」一節。

與本集團有關的風險

－ 分銷門巿的地點、租金風險及續租問題

－ 零售門市及附近物業被收回

－ 有關朝批商貿及本公司租賃物業權益的風險

－ 未能成功推行未來發展策略

－ 軟件及硬件系統可能出現故障

－ 分銷業務面對熾熱競爭

－ 供應商及生產商的分銷方法可能出現改變

－ 未能依時取得一切所須許可證

－ 產品責任

－ 特許加盟經營商業務的品質監控

－ 對其主要管理人員的依賴

－ 存貨控制

－ 知識產權保障及侵權

－ 借予本集團的若干貸款

－ 京客隆卡及會員積分卡的使用

－ 流動負債淨額

－ 未來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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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分銷業務有關的風險

－ 國內競爭

－ 外來競爭

－ 消費者喜好及／或購買力轉變

與中國有關的風險

－ 中國政府的政治及經濟政策

－ 中國法律制度

－ H股持有人可能無法成功根據公司法或有關香港監管條文於中國行使彼等的股東

權利

－ H股持有人的稅務事宜

－ 外匯法規變動及人民幣匯率波動

－ 股息支付受中國法律限制

－ 內資股可能轉換為H股

與H股有關的風險

－ H股活躍市場交投的發展

－ H股的潛在攤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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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4

83
,7

91
37

8
84

,1
69

98
,3

46
–

98
,3

46
51

,9
37

–
51

,9
37

59
,1

21
–

59
,1

21

應
佔
：

母
公
司
的
股
本
持
有
人

38
,1

72
69

5
38

,8
67

73
,1

67
36

1
73

,5
28

75
,0

98
–

75
,0

98
38

,4
22

–
38

,4
22

47
,3

05
–

47
,3

05
少
數
股
東
權
益

7,
07

7
80

7,
15

7
10

,6
24

17
10

,6
41

23
,2

48
–

23
,2

48
13

,5
15

–
13

,5
15

11
,8

16
–

11
,8

16

45
,2

49
77

5
46

,0
24

83
,7

91
37

8
84

,1
69

98
,3

46
–

98
,3

46
51

,9
37

–
51

,9
37

59
,1

21
–

59
,1

21

股
息

29
,1

33
39

,5
05

56
,3

67
–

–

每
股
盈
利

(2)

　
－
年
度
／
期
間

　
　
　
溢
利
計
算（
基
本
）

　
　
　（
人
民
幣
）

15
.8

 仙
29

.8
 仙

30
.5

 仙
15

.6
 仙

19
.2

 仙

　
－
按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溢
利

計
算（
基
本
）

　
　
　（
人
民
幣
）

15
.5

 仙
29

.7
 仙

30
.5

 仙
15

.6
 仙

19
.2

 仙

(1
)

醫
藥
及
汽
車
銷
售
和
維
修
業
務
已
分
別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及
二
零
零
四
年
終
止
。
詳
情
請
參
閱
本
招
股
章
程
「
歷
史
與
發
展
及
重
組
」
一
節
。

(2
)

於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各
財
政
年
度
／
期
間
的
每
股
盈
利
乃
將
母
公
司
的
股
權
持
有
人
於
該
年
度
／
期
間
應
佔
的
溢
利
淨
額
除
以
於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的
已
發

行
股
份
數
目
計
算
（
假
設
於
會
計
師
報
告
日
期
的

24
6,

62
0,

00
0 股
已
發
行
股
份
已
於
整
段
往
績
記
錄
期
間
內
發
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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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售統計資料

根據發售價 根據發售價

3.90港元計算 4.50港元計算

H股市值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4,800,000港元 594,000,000港元

歷史市盈率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0倍 15.0倍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每股

有形資產淨值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0港元 2.28港元

（人民幣2.14元） （人民幣2.33元）

(1) 市值乃根據預期完成股份發售當時已發行132,000,000股H股（假設將不會行使超額配股權）而計算。

(2) 巿盈率的計算乃以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歷史每股盈利約人民幣30.5仙及每股H股

3.90港元與4.50港元的發售價為基準。

(3)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經作出本招股章程附錄二中「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一段

所述的調整而計算，並根據預期完成股份發售當時的已發行股份合共366,620,000股而計算。上述計

算已假設不會行使超額配股權。

股份發售的原因及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估計，經扣除本公司就股份發售應付的有關支出後，並假設超額配股權概無獲

行使，按發售價每股H股4.20港元（即指示發售價3.90港元至4.50港元的中位數）計算，本公司

自股份發售取得的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462,000,000港元。董事現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用於

下列用途：

‧ 約281,800,000港元用作拓展本集團在中國的零售網絡；

‧ 約138,600,000港元用作改善及發展本集團信息及配送系統；及

‧ 約41,600,000港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建立品牌。

倘超額配股權獲全數行使，本公司所收取的估計額外所得款項淨額預期將約為

73,000,000港元，其中44,500,000港元將主要用於擴大本集團在中國的零售網絡，21,900,000

港元將主要用作改善及發展本集團信息及配送系統及6,600,000港元將主要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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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發售價經釐定為每股H股3.90港元（即指示價格範圍的下限），並假設超額配股權並無

獲行使，本公司應得的所得款項淨額（相較根據上述發售價格範圍的中位數計算所得的所得

款項淨額）將會減少約34,700,000港元。在此情況下，董事擬將用作擴大及提升本集團在中國

的零售網絡的所得款項減少21,200,000港元、用作改善及發展本集團信息及配送系統的所得

款項減少10,400,000港元，以及撥作一般營運資金的所得款項減少3,100,000港元。

倘發售價經釐定為每股H股4.50港元（即指示價格範圍的上限），並假設超額配股權並無

獲行使，本公司應得的所得款項淨額（相較根據上述發售價格範圍的中位數計算所得的所得

款項淨額）將會增加約34,700,000港元。在此情況下，董事擬將用作擴大及提升本集團在中國

的零售網絡的所得款項增加21,200,000港元、用作改善及發展本集團信息及配送系統的所得

款項增加10,400,000港元，以及撥作一般營運資金的所得款項增加3,100,000港元。

誠如「業務目標陳述」一節「實行計劃」一段所述，董事估計實行本集團業務計劃的總成

本約為616,600,000港元。董事擬以本集團業務產生的內部流動現金、銀行借款及／或其他借

款，為實行本集團業務計劃提供餘下所需資金約154,600,000港元。倘本公司自股份發售取得

的所得款項淨額並未即時用於上述用途，則本集團有意在有關中國法律及法規允許的情況下，

將該部份所得款項存入香港或中國的銀行的計息帳戶。

經扣除朝陽副食品就股份發售所承擔的包銷費用及應付的估計支出後，並假設發售價

定於每股H股4.20港元（即指示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股份發售中出售待售H股的所得款項淨

額將約為48,600,000港元，或倘超額配股權獲全數行使，則約為55,900,000港元。本公司將不

會獲得任何該等所得款項。根據有關中國法律及法規，該等所得款項淨額將須匯至社保基金

理事會。


